
关于做好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
域问题线索会商研判和移送工作的通知

南发改政策〔2021〕174 号

各县（市、区）纪委监委、发展和改革局、公安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交通运输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为进一步深化工程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建立

和完善招投标领域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线索会商研判和移送

工作机制，加强依法打击招投标领域违法违纪行为协作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

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310号）等有关规定，现

就做好招投标领域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线索会商研判和移送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指的问题线索是指行政监督部门和行业监

管部门在履行招投标监管职责过程中，发现和受理的复杂、

疑难和性质难以认定，初步研判可能存在违法犯罪和违纪行

为，拟与公安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研判的问题线索。

二、与公安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会商研判前，行政

监督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应按照监管职责，先行进行调查，

并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对应该做出行政处理的，应先行做

出行政处理决定。

三、会商研判的问题线索范围



（一）与公安机关进行研判的主要问题线索为：

1.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资格，主要指投标人伪造、

变造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等弄虚作假行为；

2.代理机构涉嫌违背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私自更改招

标文件，泄露招投标有关信息、与投标人串通等；

3.评标专家明显违规评标；

4.在招投标监管和核查中发现招投标过程严重存疑；

5.在项目现场核查并在开展回头看时，发现涉嫌转包和

违法分包行为；

6.其他涉嫌违法犯罪的。

（二）与纪检监察机关进行研判的主要问题线索为：

1.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包括规避招标、虚假招

标，为潜在投标人“量身定做”设置条件，不按照规定与中标

单位签订合同，对施工现场管理主体责任履职缺位，行政监

督部门两次及以上督促整改仍不到位的以及违规变更工程

量等；

2.行政监督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不按规定对招投标问题

线索进行移送和处理等招投标监管中履职不到位等；

3.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在招投标活动中违规插手干

预工程招投标等其他涉嫌违纪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

四、建立问题线索定期会商研判机制。会商研判按照一

般问题线索一月一会商，重大问题线索立即专题会商的原则

进行。按照“谁监管、谁提出”的原则，各监管部门向系统治

理联席会议办公室书面提出会商研判建议问题清单。联席会



议办公室汇总后组织公安、问题项目行业监管部门、纪检监

察机关或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对相关问题线索进行会商研

判，会商研判需形成书面会商记录和结论。

五、及时移送相关问题线索。对于会商研判建议移送问

题线索，按照招投标监管职责划分，由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或

行业监管部门在研判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将相关问题线索向

同级公安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书面移送。移送时应同步

提交收集和固定的相关证据和行政处理决定，同时抄送市联

席会议办公室和相关市级行业监管部门。对应移未移的问题

线索，将视情况采取督促提醒和提级办理等方式予以移送。

六、对行政监督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移送的问题线索，

公安机关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并在规定时间内决定是

否立案，同时书面告知问题线索移送部门。对立案侦查的问

题线索，公安机关应注意发现有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插手工程

招投标的问题线索，并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对不构成刑

事犯罪，或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应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及时移送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行政

执法部门应当及时作出处理。

七、市县（市、区）两级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行

政监督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在问题线索会商研判和案件查

办中，要及时加强信息沟通，密切配合、各司其职，确保问

题线索应移尽移，应查尽查。

八、问题线索发现、会商、移送和办理等全过程应遵从

相关保密规定，发现涉泄密问题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单位



和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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